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45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涂雲傑  

            蕭德富  

            陳詩婷  

被      告  黃丹珮  

0000000000000000

            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丹杏  

被      告  鄭一農  

上 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芝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丹珮應於新臺幣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被告高詰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95

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

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詰公司）邀同被告黃丹

杏、鄭一農（以下逕稱其名，與高詰公司及黃丹珮合稱被

告）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立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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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600萬元）、於113年

9月48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

900萬元）及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週轉性

支出專用：金額9,000萬元）。高詰公司並分別於110年8月2

3日向原告借款600萬元（目前餘額為283萬3,040元整）、11

3年9月5日借款900萬元、113年11月l日借款800萬元，約定

利率及到期日如附表一所示。惟高詰公司僅依約分別分期攤

還本金及利息至113年10月23日、113年11月5日及113年11月

1日，此後即未再按期攤還，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清償，依

授信契約書約定，均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應視為全部

到期，累計尚欠債權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本金、利息、違

約金均未清償。

㈡、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出具授信額度調配供國

外企業使用聲明書、董監事會議紀錄，表明遠期信用狀三角

額度6,000萬元調配其關係企業BEST TRADE ENTERPRISE LIM

ITED（下稱BEST公司）使用，高詰公司同意與境外公司就境

外公司使用移轉額度之授信餘額，負連帶債務人之責。並因

營運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自113年5月20日起於附表二所示借

款日，向原告申請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共計美金184萬7,7

47.36元，並約定如附表二所示利率、到期日、違約金，本

息則於到期日一次清償，惟高詰公司於附表二所示借款屆期

時，並未依約清償債務，經原告行使抵銷權抵銷存款後，高

詰公司尚積欠原告本金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

示利息、違約金。

㈢、另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於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署保證

書(下稱系爭保證書)，約定渠等與高詰公司於1億2,000萬元

之債務範圍，對原告負連帶清償責任。黃丹杏、鄭一農、黃

丹珮均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應與高詰公司負連帶

清償責任，且附表一、二之借款債務既經視為全部到期，渠

等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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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美金175萬3,1

01.10元，及附表一、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辯稱：

㈠、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部分：原告請求高詰公司給付附

表二借款債務部分，原告固提出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

用聲明書、高詰公司之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然實際運

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且上開聲明書或會

議紀錄，均無提及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須負連帶責

任，在無法律明文或特別約定之情況，高詰公司自不應就BE

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又原告請求附表一、二所示

違約金部分，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經營

及大環境影響所致，並非高詰公司不願如期還款，且此一違

約情狀，係屬違約狀態之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應

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不可歸責於高詰公

司之因素而導致違約，原告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請求依法

酌減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丹珮部分：黃丹珮本人並未於授信契約書保證人欄位簽

名。而系爭保證書係由原告預擬之定型化契約，保證債務及

於高詰公司現在及未來對原告所負之債務，即已超出黃丹珮

可能預見範圍，應有危險擴張條款或異常條款之適用，或符

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該約定為無效約定。

再者，黃丹珮與高詰公司之營運業務並無實質關聯，亦未參

與高詰公司向原告申請借款之任何過程，對於高詰公司向原

告借款之數額、期限、利息、擔保品以及其他授信條件等事

項，黃丹珮均一無所悉，也從未自高詰公司獲得任何因借款

而產生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高詰公司邀約黃丹杏、鄭一農擔任連帶保證人，於10

8年、110年、113年簽訂授信契約書。高詰公司於簽訂授信

契約書後於110年8月23日起出具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

證，陸續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一所示借款，並約定如附表一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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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復因資金週轉暨營運購

料所需，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二所示美金，並約定如附表二各

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嗣因借款日屆期未清

償，或因未依約清償債務視同到期，尚積欠如附表一、二所

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等情，有授信契約書、保證書、放

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客戶別進口到期資料查詢、授信

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增補契約暨申請書、進口到單交易

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114年度司促字第4

354號支付命令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15至43頁、第53至136

頁）】，足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

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

述如下：

　⒈高詰公司抗辯其非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借款人，是否有

據？

　　高詰公司雖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

ST公司，且高詰公司提出之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

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並未表示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

負連帶清償責任，自不負清償責任等語。惟查，高詰公司與

BEST公司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高詰公司對於BE

ST公司具有100%之控制權等情，有聲明書在卷可按(本支付

命令卷第50頁）。高詰公司因與BEST關係密切，始聲請將原

告核准高詰公司之進口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

至原告OBU分行予BEST公司共同使用，且高詰公司於如附表

二各編號所示時間向原告聲請動撥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

時，均係以高詰公司為申請人暨借款人名義提出申請，而原

告核撥之貸款金額亦係以高詰公司名義匯款給出口商等情，

有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

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在卷足證（支付命令卷第75至136

頁）。益徵被告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實際使用人為BE

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高詰公司無須負清償責任等語，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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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原告主張高詰公司為附表二所示

借款之借款人應負清償任；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為高詰

公司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對於高詰公司有關附表二所示之借

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黃丹珮抗辯系爭保證書為定型化契約，依據民法第第247條

之1第2款、第4款規定，應屬無效之約定等情，是否有據？

　⑴按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債權人與主債務人間所生一定債之

關係範圍內之不特定債務，預定最高限額，由保證人保證之

契約，學說上稱為最高限額保證。此種保證契約如定有期

間，在該期間內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不逾最高限額者，

均為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如未定期間，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

人依民法第754條規定終止或有其他消滅原因以前，所生約

定範圍內之債務，亦同。故在該保證契約有效期間內，已發

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減少或消滅，

該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於不逾

最高限額者，債權人仍得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最高法

院77年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保證書

約定「連帶保證人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向華南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包含總行及所屬各分支機構）連帶保證高詰

公司對貴行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

之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損害賠償等及其他一切

債務以新台幣1億2,000萬元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

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

證人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有系爭保證書在

卷可按（支付命令卷第39頁）。系爭保證書係約定黃丹珮、

黃丹杏、鄭一農就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及將來所負之一切

債務以1億2,000萬元為限，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為

未定期限之最高限額保證，雖該約款為定型化約款。然觀諸

系爭保證書記載關於黃丹珮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

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之債務）及將來於第一條所

負之債務範圍內以新臺幣壹億貳仟萬元整為限額（含本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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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

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任」及「第1條債

務範圍包括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及其他基於授信

關係所生之債務，並包括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

賠償及其他關有費用。（本項為個別商議條款）」等文字，

均較其他約款明顯放大，且以粗黑體字標示，衡情已足提醒

黃丹珮注意，且明載在一定限額即1億2,000萬元之範圍內負

保證責任，亦非漫無責任限制。再者，黃丹珮除於系爭保證

書保證人欄位簽名外，並於「連帶保證人已於合理期間內，

審閱本保證書全部條文，且已充分了解，並承諾簽立本保證

書」文字記載上簽名確認等情，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證（支

付命令卷39頁）。足見黃丹珮於締約之際應可充分了解契約

內容，知悉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之金額，而得評估未來需承擔

之最大風險，自無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之情形。從而，

黃丹珮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⑵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

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

不利益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分別定有明文。該條關於定型化契

約限制，於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

之契約，其內容對他方顯失公平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就連續發生之債

務為保證而未定有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通知債權人終止保

證契約；前項情形，保證人對於通知到達債權人後所發生主

債務人之債務，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4條第1、2項定有

明文。經查，系爭保證書雖為原告單方所製作之定型化契

約，然承上所述，系爭保證書就黃丹珮負擔之義務部分已以

粗體黑標提醒黃丹珮，並提供黃丹珮合理審閱期間了解契約

全部條文後始黃丹珮親自簽訂。再者，系爭保證書係保證他

人間債務之清償責任，倘經風險評估後，亦可選擇不訂立保

證契約，尚無其未為保證人即生不利益，或經濟生活受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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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銀行不得不為保證之情形。況且系爭保證書於第8條亦

明定黃丹珮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保證契約。系爭保證書內

容顯已公平兼顧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並無顯失公平、或

加重黃丹珮之責任、或於黃丹珮有重大不利益之情事。益徵

黃丹珮辯稱依據民法第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規定，系爭

保證書有關保證人黃丹珮負連帶清償高詰公司債務之約定為

無效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黃丹珮應於1億2,0

00萬元範圍內，對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

任，逾此範圍部分，則為無理由。

　⒊被告抗辯如附表一、二所示債務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

否有據？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固有明文。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

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

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

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

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1

11年度台上字第3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與高詰公司間約定借（墊）款週年利率如附表

一、二所示；約定違約金為約定借（墊）款利率10%、或20%

等情，有授信約定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16頁、第24

頁、第32頁）。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雖抗辯本件雙方

約定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

酌，渠等上開抗辯，自難認有據。復依據雙方有關違約金之

約定計算，附表一、二所示借款逾期6個月以內者，違約金

之週年利率各為0.294%、0.330992%、0.222%、0.67443%、

0.67337%、0.62255%、0.65855%；逾期超過6個月者，違約

金週年利率各為0.588%、0.661984%、0.444%、1.34886%、

1.34674%、1.2451%、1.3171%。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尚屬

輕微，參酌目前社會經濟狀況及原告因被告違約所受損害，

並無有過高之情。從而，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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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減雙方所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之約定乙節，洵屬

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黃丹杏及鄭一農為高詰公司與原告間如附表一、

二所示借款債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借

款債務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另黃丹珮與黃丹杏及鄭

一農另與原告簽立系爭保證書保證於高詰公司1億2,000萬元

債務限度，願與高詰公司負連當清償任。是原告依消費借貸

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

內，與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

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

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詳予論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一：
編

號

借 款 金 額 積 欠 本 金 借 款 日

(民國)

到 期 日

(民國)

利 息 計 算

期間

週 年 利 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

內部分按約定

利率10% 

逾期超過六個

月者按約定利

率20%

1 1,200,000元 566,611元 110年8

月23日

113年10

月23日

自113年10

月 23 日 至

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

日起至114年5

月23日

自114年5月24

日起至清償日

2 4,800,000元 2,266,429元 110年8

月23日

113年10

月23日

自113年10

月 23 日 至

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

日起至114年5

月23日

自114年5月24

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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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3 8,000,000元 8,000,000元 113年11

月1日

113年11

月1日

自113年11

月1日

至清償日

3.30992% 自113年12月2

日起至114年6

月1日

自114年6月2

日起至清償日

4 1,800,000元 1,743,159元 113 年 9

月5日

113年11

月5日

自113年11

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

日起至114年6

月5日

自114年6月6

日起至清償日

5 7,200,000元 6,972,642元 113 年 9

月5日

113年11

月5日

自113年11

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

日起至114年6

月5日

自114年6月6

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19,548,841元

編

號

借款金額

（美元)

積欠本金

(美元)

借款日

(民國)

到 期 日

(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

內部分按約定

利率10 %

逾期超過六個

月部分按約定

利率20%

1 118,214.56元 109,788.10元 113年5

月20日

113年11

月15日

自113年5月20

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1

日起至114年12

月20日

自113年12月2

1日起至清償

日

2 52,381.48元 52,381.48元 113年5

月21日

113年11

月15日

自113年5月21

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2

日起至114年12

月21日

自114年12月2

2日起至清償

日

3 87,533.54元 87,533.54元 113年5

月23日

113年11

月19日

自113年5月23

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4

日起至114年12

月23日

自113年12月2

4日起至清償

日

4 102,434.52元 102,434.52元 113年5

月31日

113年11

月27日

自113年5月31

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1日

起至113年12月

31日

自114年1月1

日起至清償日

5 101,571.66元 101,571.66元 113年6

月4日

113年11

月29日

自113年6月4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5日

起至114年1月4

日

自114年1月5

日起至清償日

6 70,798.92元 0元 113年6

月6日

113年12

月3日

自113年6月6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7日

起至114年1月6

日

自114年1月7

日起至清償日

7 79,567.84元 64,146.960元 113年6

月11日

113年12

月6日

自113年6月11

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12

日起至114年1

月11日

自114年1月12

日起至清償日

8 193,416.96元 193,416.96元 113年6

月21日

113年12

月18日

自113年6月21

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2

日起至114年1

月21日

自114年1月22

日起至清償日

9 198,518.84元 198,518.84元 113年6

月25日

113年12

月20日

自113年6月25

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

日起至114年1

月25日

自114年1月26

日起至清償日

10 109,783.3元 109,783.3元 113年6

月25日

113年12

月20日

自113年6月25

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

日起至114年1

月25日

自114年1月26

日起至清償日

11 221,727.32元 221,727.32元 113年6

月27日

113年12

月24日

自113年6月27

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8

日起至114年1

月27日

自114年1月28

日起至清償日

12 194,018.83元 194,018.83元 113年7

月5日

113年12

月31日

自113年7月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8月6日

起至114年2月5

日

自114年2月6

日起至清償日

13 84,027.69元 84,027.69元 113年8

月13日

114 年 2

月7日

自113年8月13

日

至清償日

6.2255% 自113年9月14

日起至114年3

月13日

自114年3月14

日起至清償日

14 124,197.11元 124,197.11元 113年1

0 月 29

日

114 年 4

月25日

自113年10月29

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1月30

日起至114年5

月29日

自114年5月30

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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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9,554.79元 109,554.79元 113年1

1月4日

114 年 5

月2日

自113年11月4

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2月5

日起至114年6

月4日

自114年6月5

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美元 1,753,101.1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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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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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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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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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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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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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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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45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涂雲傑  
            蕭德富  
            陳詩婷  
被      告  黃丹珮  


            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丹杏  
被      告  鄭一農  
上 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芝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丹珮應於新臺幣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95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詰公司）邀同被告黃丹杏、鄭一農（以下逕稱其名，與高詰公司及黃丹珮合稱被告）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600萬元）、於113年9月48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00萬元）及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000萬元）。高詰公司並分別於110年8月23日向原告借款600萬元（目前餘額為283萬3,040元整）、113年9月5日借款900萬元、113年11月l日借款800萬元，約定利率及到期日如附表一所示。惟高詰公司僅依約分別分期攤還本金及利息至113年10月23日、113年11月5日及113年11月1日，此後即未再按期攤還，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清償，依授信契約書約定，均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累計尚欠債權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均未清償。
㈡、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出具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董監事會議紀錄，表明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其關係企業BEST TRADE ENTERPRISE LIMITED（下稱BEST公司）使用，高詰公司同意與境外公司就境外公司使用移轉額度之授信餘額，負連帶債務人之責。並因營運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自113年5月20日起於附表二所示借款日，向原告申請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共計美金184萬7,747.36元，並約定如附表二所示利率、到期日、違約金，本息則於到期日一次清償，惟高詰公司於附表二所示借款屆期時，並未依約清償債務，經原告行使抵銷權抵銷存款後，高詰公司尚積欠原告本金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利息、違約金。
㈢、另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於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署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約定渠等與高詰公司於1億2,000萬元之債務範圍，對原告負連帶清償責任。黃丹杏、鄭一農、黃丹珮均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應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且附表一、二之借款債務既經視為全部到期，渠等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美金175萬3,101.10元，及附表一、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辯稱：
㈠、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部分：原告請求高詰公司給付附表二借款債務部分，原告固提出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高詰公司之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然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且上開聲明書或會議紀錄，均無提及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須負連帶責任，在無法律明文或特別約定之情況，高詰公司自不應就BE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又原告請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部分，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經營及大環境影響所致，並非高詰公司不願如期還款，且此一違約情狀，係屬違約狀態之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應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不可歸責於高詰公司之因素而導致違約，原告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請求依法酌減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丹珮部分：黃丹珮本人並未於授信契約書保證人欄位簽名。而系爭保證書係由原告預擬之定型化契約，保證債務及於高詰公司現在及未來對原告所負之債務，即已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應有危險擴張條款或異常條款之適用，或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該約定為無效約定。再者，黃丹珮與高詰公司之營運業務並無實質關聯，亦未參與高詰公司向原告申請借款之任何過程，對於高詰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數額、期限、利息、擔保品以及其他授信條件等事項，黃丹珮均一無所悉，也從未自高詰公司獲得任何因借款而產生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高詰公司邀約黃丹杏、鄭一農擔任連帶保證人，於108年、110年、113年簽訂授信契約書。高詰公司於簽訂授信契約書後於110年8月23日起出具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陸續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一所示借款，並約定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復因資金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二所示美金，並約定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嗣因借款日屆期未清償，或因未依約清償債務視同到期，尚積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等情，有授信契約書、保證書、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客戶別進口到期資料查詢、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增補契約暨申請書、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114年度司促字第4354號支付命令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15至43頁、第53至136頁）】，足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⒈高詰公司抗辯其非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借款人，是否有據？
　　高詰公司雖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且高詰公司提出之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並未表示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自不負清償責任等語。惟查，高詰公司與BEST公司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具有100%之控制權等情，有聲明書在卷可按(本支付命令卷第50頁）。高詰公司因與BEST關係密切，始聲請將原告核准高詰公司之進口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至原告OBU分行予BEST公司共同使用，且高詰公司於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時間向原告聲請動撥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時，均係以高詰公司為申請人暨借款人名義提出申請，而原告核撥之貸款金額亦係以高詰公司名義匯款給出口商等情，有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在卷足證（支付命令卷第75至136頁）。益徵被告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實際使用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高詰公司無須負清償責任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原告主張高詰公司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借款人應負清償任；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為高詰公司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對於高詰公司有關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黃丹珮抗辯系爭保證書為定型化契約，依據民法第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應屬無效之約定等情，是否有據？
　⑴按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債權人與主債務人間所生一定債之關係範圍內之不特定債務，預定最高限額，由保證人保證之契約，學說上稱為最高限額保證。此種保證契約如定有期間，在該期間內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不逾最高限額者，均為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如未定期間，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人依民法第754條規定終止或有其他消滅原因以前，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亦同。故在該保證契約有效期間內，已發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減少或消滅，該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於不逾最高限額者，債權人仍得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保證書約定「連帶保證人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向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含總行及所屬各分支機構）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貴行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之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損害賠償等及其他一切債務以新台幣1億2,000萬元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按（支付命令卷第39頁）。系爭保證書係約定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就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及將來所負之一切債務以1億2,000萬元為限，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未定期限之最高限額保證，雖該約款為定型化約款。然觀諸系爭保證書記載關於黃丹珮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之債務）及將來於第一條所負之債務範圍內以新臺幣壹億貳仟萬元整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任」及「第1條債務範圍包括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及其他基於授信關係所生之債務，並包括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關有費用。（本項為個別商議條款）」等文字，均較其他約款明顯放大，且以粗黑體字標示，衡情已足提醒黃丹珮注意，且明載在一定限額即1億2,000萬元之範圍內負保證責任，亦非漫無責任限制。再者，黃丹珮除於系爭保證書保證人欄位簽名外，並於「連帶保證人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保證書全部條文，且已充分了解，並承諾簽立本保證書」文字記載上簽名確認等情，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39頁）。足見黃丹珮於締約之際應可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知悉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之金額，而得評估未來需承擔之最大風險，自無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之情形。從而，黃丹珮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⑵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分別定有明文。該條關於定型化契約限制，於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內容對他方顯失公平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就連續發生之債務為保證而未定有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通知債權人終止保證契約；前項情形，保證人對於通知到達債權人後所發生主債務人之債務，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保證書雖為原告單方所製作之定型化契約，然承上所述，系爭保證書就黃丹珮負擔之義務部分已以粗體黑標提醒黃丹珮，並提供黃丹珮合理審閱期間了解契約全部條文後始黃丹珮親自簽訂。再者，系爭保證書係保證他人間債務之清償責任，倘經風險評估後，亦可選擇不訂立保證契約，尚無其未為保證人即生不利益，或經濟生活受制於華南銀行不得不為保證之情形。況且系爭保證書於第8條亦明定黃丹珮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保證契約。系爭保證書內容顯已公平兼顧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並無顯失公平、或加重黃丹珮之責任、或於黃丹珮有重大不利益之情事。益徵黃丹珮辯稱依據民法第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規定，系爭保證書有關保證人黃丹珮負連帶清償高詰公司債務之約定為無效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對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逾此範圍部分，則為無理由。
　⒊被告抗辯如附表一、二所示債務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有據？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有明文。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與高詰公司間約定借（墊）款週年利率如附表一、二所示；約定違約金為約定借（墊）款利率10%、或20%等情，有授信約定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16頁、第24頁、第32頁）。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雖抗辯本件雙方約定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渠等上開抗辯，自難認有據。復依據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計算，附表一、二所示借款逾期6個月以內者，違約金之週年利率各為0.294%、0.330992%、0.222%、0.67443%、0.67337%、0.62255%、0.65855%；逾期超過6個月者，違約金週年利率各為0.588%、0.661984%、0.444%、1.34886%、1.34674%、1.2451%、1.3171%。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尚屬輕微，參酌目前社會經濟狀況及原告因被告違約所受損害，並無有過高之情。從而，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雙方所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之約定乙節，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黃丹杏及鄭一農為高詰公司與原告間如附表一、二所示借款債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借款債務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另黃丹珮與黃丹杏及鄭一農另與原告簽立系爭保證書保證於高詰公司1億2,000萬元債務限度，願與高詰公司負連當清償任。是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一：
		編號

		借款金額



		積欠本金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約定利率20%



		1

		1,200,000元

		566,611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2

		4,800,000元

		2,266,429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3

		8,000,000元

		8,000,000元

		113年11月1日



		113年11月1日



		自113年11月1日
至清償日

		3.30992%

		自113年12月2日起至114年6月1日

		自114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



		4

		1,800,000元

		1,743,159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5

		7,200,000元

		6,972,642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19,548,841元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美元)

		積欠本金
(美元)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

		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



		1

		118,214.56元

		109,788.10元

		113年5月20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0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1日起至114年12月20日

		自113年12月21日起至清償日



		2

		52,381.48元

		52,381.48元

		113年5月21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1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21日

		自114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



		3

		87,533.54元

		87,533.54元

		113年5月23日



		113年11月19日

		自113年5月23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4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

		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



		4

		102,434.52元

		102,434.52元

		113年5月31日



		113年11月27日

		自113年5月31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

		自114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



		5

		101,571.66元

		101,571.66元

		113年6月4日



		113年11月29日

		自113年6月4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5日起至114年1月4日

		自114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



		6

		70,798.92元

		0元

		113年6月6日



		113年12月3日



		自113年6月6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7日起至114年1月6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



		7

		79,567.84元

		64,146.960元

		113年6月11日



		113年12月6日



		自113年6月1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12日起至114年1月11日

		自114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



		8

		193,416.96元

		193,416.96元

		113年6月21日



		113年12月18日

		自113年6月2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2日起至114年1月21日

		自114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



		9

		198,518.84元

		198,518.8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0

		109,783.3元

		109,783.3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1

		221,727.32元

		221,727.32元

		113年6月27日



		113年12月24日

		自113年6月27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8日起至114年1月27日

		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



		12

		194,018.83元

		194,018.83元

		113年7月5日



		113年12月31日

		自113年7月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2月5日

		自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13

		84,027.69元

		84,027.69元

		113年8月13日



		114年2月7日



		自113年8月13日
至清償日

		6.2255%



		自113年9月14日起至114年3月13日

		自114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



		14

		124,197.11元

		124,197.11元

		113年10月29日

		114年4月25日



		自113年10月29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1月30日起至114年5月29日

		自114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



		15

		109,554.79元

		109,554.79元

		113年11月4日



		114年5月2日



		自113年11月4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2月5日起至114年6月4日

		自114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美元 1,753,101.1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45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涂雲傑  

            蕭德富  

            陳詩婷  

被      告  黃丹珮  



            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丹杏  

被      告  鄭一農  

上 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芝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丹珮應於新臺幣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被告高詰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95

    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

    ,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詰公司）邀同被告黃丹

    杏、鄭一農（以下逕稱其名，與高詰公司及黃丹珮合稱被告

    ）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

    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600萬元）、於113年9

    月48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

    00萬元）及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週轉性支

    出專用：金額9,000萬元）。高詰公司並分別於110年8月23

    日向原告借款600萬元（目前餘額為283萬3,040元整）、113

    年9月5日借款900萬元、113年11月l日借款800萬元，約定利

    率及到期日如附表一所示。惟高詰公司僅依約分別分期攤還

    本金及利息至113年10月23日、113年11月5日及113年11月1

    日，此後即未再按期攤還，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清償，依授

    信契約書約定，均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應視為全部到

    期，累計尚欠債權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

    金均未清償。

㈡、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出具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

    企業使用聲明書、董監事會議紀錄，表明遠期信用狀三角額

    度6,000萬元調配其關係企業BEST TRADE ENTERPRISE LIMIT

    ED（下稱BEST公司）使用，高詰公司同意與境外公司就境外

    公司使用移轉額度之授信餘額，負連帶債務人之責。並因營

    運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自113年5月20日起於附表二所示借款

    日，向原告申請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共計美金184萬7,747

    .36元，並約定如附表二所示利率、到期日、違約金，本息

    則於到期日一次清償，惟高詰公司於附表二所示借款屆期時

    ，並未依約清償債務，經原告行使抵銷權抵銷存款後，高詰

    公司尚積欠原告本金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

    利息、違約金。

㈢、另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於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署保證

    書(下稱系爭保證書)，約定渠等與高詰公司於1億2,000萬元

    之債務範圍，對原告負連帶清償責任。黃丹杏、鄭一農、黃

    丹珮均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應與高詰公司負連帶

    清償責任，且附表一、二之借款債務既經視為全部到期，渠

    等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

    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美金175萬3,10

    1.10元，及附表一、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辯稱：

㈠、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部分：原告請求高詰公司給付附

    表二借款債務部分，原告固提出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

    用聲明書、高詰公司之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然實際運

    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且上開聲明書或會

    議紀錄，均無提及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須負連帶責

    任，在無法律明文或特別約定之情況，高詰公司自不應就BE

    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又原告請求附表一、二所示

    違約金部分，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經營

    及大環境影響所致，並非高詰公司不願如期還款，且此一違

    約情狀，係屬違約狀態之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應

    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不可歸責於高詰公

    司之因素而導致違約，原告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請求依法

    酌減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丹珮部分：黃丹珮本人並未於授信契約書保證人欄位簽名

    。而系爭保證書係由原告預擬之定型化契約，保證債務及於

    高詰公司現在及未來對原告所負之債務，即已超出黃丹珮可

    能預見範圍，應有危險擴張條款或異常條款之適用，或符合

    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該約定為無效約定。再

    者，黃丹珮與高詰公司之營運業務並無實質關聯，亦未參與

    高詰公司向原告申請借款之任何過程，對於高詰公司向原告

    借款之數額、期限、利息、擔保品以及其他授信條件等事項

    ，黃丹珮均一無所悉，也從未自高詰公司獲得任何因借款而

    產生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高詰公司邀約黃丹杏、鄭一農擔任連帶保證人，於108

    年、110年、113年簽訂授信契約書。高詰公司於簽訂授信契

    約書後於110年8月23日起出具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

    陸續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一所示借款，並約定如附表一各編號

    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復因資金週轉暨營運購料所

    需，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二所示美金，並約定如附表二各編號

    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嗣因借款日屆期未清償，或

    因未依約清償債務視同到期，尚積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

    金、利息及違約金等情，有授信契約書、保證書、放款戶帳

    號資料查詢申請單、客戶別進口到期資料查詢、授信動撥申

    請書兼借款憑證、增補契約暨申請書、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

    、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114年度司促字第4354號

    支付命令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15至43頁、第53至136頁）

    】，足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

    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

    述如下：

　⒈高詰公司抗辯其非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借款人，是否有據

    ？

　　高詰公司雖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

    ST公司，且高詰公司提出之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

    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並未表示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

    負連帶清償責任，自不負清償責任等語。惟查，高詰公司與

    BEST公司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高詰公司對於BE

    ST公司具有100%之控制權等情，有聲明書在卷可按(本支付

    命令卷第50頁）。高詰公司因與BEST關係密切，始聲請將原

    告核准高詰公司之進口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

    至原告OBU分行予BEST公司共同使用，且高詰公司於如附表

    二各編號所示時間向原告聲請動撥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時

    ，均係以高詰公司為申請人暨借款人名義提出申請，而原告

    核撥之貸款金額亦係以高詰公司名義匯款給出口商等情，有

    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

    款申請書等件影本在卷足證（支付命令卷第75至136頁）。

    益徵被告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實際使用人為BEST公司

    ，並非高詰公司，高詰公司無須負清償責任等語，顯屬無據

    ，不足憑採。從而，原告主張高詰公司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

    借款人應負清償任；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為高詰公司債

    務之連帶保證人，對於高詰公司有關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務

    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黃丹珮抗辯系爭保證書為定型化契約，依據民法第第247條之

    1第2款、第4款規定，應屬無效之約定等情，是否有據？

　⑴按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債權人與主債務人間所生一定債之

    關係範圍內之不特定債務，預定最高限額，由保證人保證之

    契約，學說上稱為最高限額保證。此種保證契約如定有期間

    ，在該期間內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不逾最高限額者，均

    為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如未定期間，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人

    依民法第754條規定終止或有其他消滅原因以前，所生約定

    範圍內之債務，亦同。故在該保證契約有效期間內，已發生

    約定範圍內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減少或消滅，該

    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於不逾最

    高限額者，債權人仍得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最高法院

    77年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保證書約

    定「連帶保證人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向華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包含總行及所屬各分支機構）連帶保證高詰公

    司對貴行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之

    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損害賠償等及其他一切債

    務以新台幣1億2,000萬元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

    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

    人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有系爭保證書在卷

    可按（支付命令卷第39頁）。系爭保證書係約定黃丹珮、黃

    丹杏、鄭一農就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及將來所負之一切債

    務以1億2,000萬元為限，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未

    定期限之最高限額保證，雖該約款為定型化約款。然觀諸系

    爭保證書記載關於黃丹珮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

    （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之債務）及將來於第一條所負

    之債務範圍內以新臺幣壹億貳仟萬元整為限額（含本金及其

    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

    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任」及「第1條債務

    範圍包括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及其他基於授信關

    係所生之債務，並包括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

    償及其他關有費用。（本項為個別商議條款）」等文字，均

    較其他約款明顯放大，且以粗黑體字標示，衡情已足提醒黃

    丹珮注意，且明載在一定限額即1億2,000萬元之範圍內負保

    證責任，亦非漫無責任限制。再者，黃丹珮除於系爭保證書

    保證人欄位簽名外，並於「連帶保證人已於合理期間內，審

    閱本保證書全部條文，且已充分了解，並承諾簽立本保證書

    」文字記載上簽名確認等情，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證（支付

    命令卷39頁）。足見黃丹珮於締約之際應可充分了解契約內

    容，知悉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之金額，而得評估未來需承擔之

    最大風險，自無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之情形。從而，黃

    丹珮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⑵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

    利益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

    法第247條之1第2、4款分別定有明文。該條關於定型化契約

    限制，於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

    契約，其內容對他方顯失公平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0 年

    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就連續發生之債務

    為保證而未定有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通知債權人終止保證

    契約；前項情形，保證人對於通知到達債權人後所發生主債

    務人之債務，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4條第1、2項定有明

    文。經查，系爭保證書雖為原告單方所製作之定型化契約，

    然承上所述，系爭保證書就黃丹珮負擔之義務部分已以粗體

    黑標提醒黃丹珮，並提供黃丹珮合理審閱期間了解契約全部

    條文後始黃丹珮親自簽訂。再者，系爭保證書係保證他人間

    債務之清償責任，倘經風險評估後，亦可選擇不訂立保證契

    約，尚無其未為保證人即生不利益，或經濟生活受制於華南

    銀行不得不為保證之情形。況且系爭保證書於第8條亦明定

    黃丹珮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保證契約。系爭保證書內容顯

    已公平兼顧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並無顯失公平、或加重

    黃丹珮之責任、或於黃丹珮有重大不利益之情事。益徵黃丹

    珮辯稱依據民法第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規定，系爭保證

    書有關保證人黃丹珮負連帶清償高詰公司債務之約定為無效

    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

    元範圍內，對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

    逾此範圍部分，則為無理由。

　⒊被告抗辯如附表一、二所示債務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

    否有據？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固有明文。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

    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

    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

    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

    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111

    年度台上字第3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與高詰公司間約定借（墊）款週年利率如附表一

    、二所示；約定違約金為約定借（墊）款利率10%、或20%等

    情，有授信約定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16頁、第24頁、

    第32頁）。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雖抗辯本件雙方約定

    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渠

    等上開抗辯，自難認有據。復依據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計

    算，附表一、二所示借款逾期6個月以內者，違約金之週年

    利率各為0.294%、0.330992%、0.222%、0.67443%、0.67337

    %、0.62255%、0.65855%；逾期超過6個月者，違約金週年利

    率各為0.588%、0.661984%、0.444%、1.34886%、1.34674%

    、1.2451%、1.3171%。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尚屬輕微，參

    酌目前社會經濟狀況及原告因被告違約所受損害，並無有過

    高之情。從而，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雙方

    所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之約定乙節，洵屬無據，不

    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黃丹杏及鄭一農為高詰公司與原告間如附表一、

    二所示借款債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借

    款債務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另黃丹珮與黃丹杏及鄭

    一農另與原告簽立系爭保證書保證於高詰公司1億2,000萬元

    債務限度，願與高詰公司負連當清償任。是原告依消費借貸

    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

    ，與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

    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

    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詳予論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一：

編號 借款金額  積欠本金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約定利率20% 1 1,200,000元 566,611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2 4,800,000元 2,266,429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3 8,000,000元 8,000,000元 113年11月1日  113年11月1日  自113年11月1日 至清償日 3.30992% 自113年12月2日起至114年6月1日 自114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 4 1,800,000元 1,743,159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5 7,200,000元 6,972,642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19,548,841元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美元) 積欠本金 (美元)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 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 1 118,214.56元 109,788.10元 113年5月20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0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1日起至114年12月20日 自113年12月21日起至清償日 2 52,381.48元 52,381.48元 113年5月21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1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21日 自114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 3 87,533.54元 87,533.54元 113年5月23日  113年11月19日 自113年5月23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4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 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 4 102,434.52元 102,434.52元 113年5月31日  113年11月27日 自113年5月31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 自114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 5 101,571.66元 101,571.66元 113年6月4日  113年11月29日 自113年6月4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5日起至114年1月4日 自114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 6 70,798.92元 0元 113年6月6日  113年12月3日  自113年6月6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7日起至114年1月6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 7 79,567.84元 64,146.960元 113年6月11日  113年12月6日  自113年6月1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12日起至114年1月11日 自114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 8 193,416.96元 193,416.96元 113年6月21日  113年12月18日 自113年6月2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2日起至114年1月21日 自114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 9 198,518.84元 198,518.8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0 109,783.3元 109,783.3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1 221,727.32元 221,727.32元 113年6月27日  113年12月24日 自113年6月27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8日起至114年1月27日 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 12 194,018.83元 194,018.83元 113年7月5日  113年12月31日 自113年7月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2月5日 自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13 84,027.69元 84,027.69元 113年8月13日  114年2月7日  自113年8月13日 至清償日 6.2255%  自113年9月14日起至114年3月13日 自114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 14 124,197.11元 124,197.11元 113年10月29日 114年4月25日  自113年10月29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1月30日起至114年5月29日 自114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 15 109,554.79元 109,554.79元 113年11月4日  114年5月2日  自113年11月4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2月5日起至114年6月4日 自114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美元 1,753,101.1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45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涂雲傑  
            蕭德富  
            陳詩婷  
被      告  黃丹珮  


            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丹杏  
被      告  鄭一農  
上 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芝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丹珮應於新臺幣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95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詰公司）邀同被告黃丹杏、鄭一農（以下逕稱其名，與高詰公司及黃丹珮合稱被告）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600萬元）、於113年9月48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00萬元）及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000萬元）。高詰公司並分別於110年8月23日向原告借款600萬元（目前餘額為283萬3,040元整）、113年9月5日借款900萬元、113年11月l日借款800萬元，約定利率及到期日如附表一所示。惟高詰公司僅依約分別分期攤還本金及利息至113年10月23日、113年11月5日及113年11月1日，此後即未再按期攤還，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清償，依授信契約書約定，均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累計尚欠債權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均未清償。
㈡、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出具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董監事會議紀錄，表明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其關係企業BEST TRADE ENTERPRISE LIMITED（下稱BEST公司）使用，高詰公司同意與境外公司就境外公司使用移轉額度之授信餘額，負連帶債務人之責。並因營運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自113年5月20日起於附表二所示借款日，向原告申請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共計美金184萬7,747.36元，並約定如附表二所示利率、到期日、違約金，本息則於到期日一次清償，惟高詰公司於附表二所示借款屆期時，並未依約清償債務，經原告行使抵銷權抵銷存款後，高詰公司尚積欠原告本金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利息、違約金。
㈢、另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於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署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約定渠等與高詰公司於1億2,000萬元之債務範圍，對原告負連帶清償責任。黃丹杏、鄭一農、黃丹珮均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應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且附表一、二之借款債務既經視為全部到期，渠等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美金175萬3,101.10元，及附表一、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辯稱：
㈠、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部分：原告請求高詰公司給付附表二借款債務部分，原告固提出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高詰公司之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然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且上開聲明書或會議紀錄，均無提及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須負連帶責任，在無法律明文或特別約定之情況，高詰公司自不應就BE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又原告請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部分，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經營及大環境影響所致，並非高詰公司不願如期還款，且此一違約情狀，係屬違約狀態之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應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不可歸責於高詰公司之因素而導致違約，原告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請求依法酌減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丹珮部分：黃丹珮本人並未於授信契約書保證人欄位簽名。而系爭保證書係由原告預擬之定型化契約，保證債務及於高詰公司現在及未來對原告所負之債務，即已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應有危險擴張條款或異常條款之適用，或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該約定為無效約定。再者，黃丹珮與高詰公司之營運業務並無實質關聯，亦未參與高詰公司向原告申請借款之任何過程，對於高詰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數額、期限、利息、擔保品以及其他授信條件等事項，黃丹珮均一無所悉，也從未自高詰公司獲得任何因借款而產生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高詰公司邀約黃丹杏、鄭一農擔任連帶保證人，於108年、110年、113年簽訂授信契約書。高詰公司於簽訂授信契約書後於110年8月23日起出具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陸續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一所示借款，並約定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復因資金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二所示美金，並約定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嗣因借款日屆期未清償，或因未依約清償債務視同到期，尚積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等情，有授信契約書、保證書、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客戶別進口到期資料查詢、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增補契約暨申請書、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114年度司促字第4354號支付命令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15至43頁、第53至136頁）】，足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⒈高詰公司抗辯其非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借款人，是否有據？
　　高詰公司雖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且高詰公司提出之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並未表示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自不負清償責任等語。惟查，高詰公司與BEST公司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具有100%之控制權等情，有聲明書在卷可按(本支付命令卷第50頁）。高詰公司因與BEST關係密切，始聲請將原告核准高詰公司之進口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至原告OBU分行予BEST公司共同使用，且高詰公司於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時間向原告聲請動撥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時，均係以高詰公司為申請人暨借款人名義提出申請，而原告核撥之貸款金額亦係以高詰公司名義匯款給出口商等情，有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在卷足證（支付命令卷第75至136頁）。益徵被告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實際使用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高詰公司無須負清償責任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原告主張高詰公司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借款人應負清償任；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為高詰公司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對於高詰公司有關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黃丹珮抗辯系爭保證書為定型化契約，依據民法第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應屬無效之約定等情，是否有據？
　⑴按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債權人與主債務人間所生一定債之關係範圍內之不特定債務，預定最高限額，由保證人保證之契約，學說上稱為最高限額保證。此種保證契約如定有期間，在該期間內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不逾最高限額者，均為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如未定期間，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人依民法第754條規定終止或有其他消滅原因以前，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亦同。故在該保證契約有效期間內，已發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減少或消滅，該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於不逾最高限額者，債權人仍得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保證書約定「連帶保證人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向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含總行及所屬各分支機構）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貴行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之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損害賠償等及其他一切債務以新台幣1億2,000萬元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按（支付命令卷第39頁）。系爭保證書係約定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就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及將來所負之一切債務以1億2,000萬元為限，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未定期限之最高限額保證，雖該約款為定型化約款。然觀諸系爭保證書記載關於黃丹珮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之債務）及將來於第一條所負之債務範圍內以新臺幣壹億貳仟萬元整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任」及「第1條債務範圍包括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及其他基於授信關係所生之債務，並包括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關有費用。（本項為個別商議條款）」等文字，均較其他約款明顯放大，且以粗黑體字標示，衡情已足提醒黃丹珮注意，且明載在一定限額即1億2,000萬元之範圍內負保證責任，亦非漫無責任限制。再者，黃丹珮除於系爭保證書保證人欄位簽名外，並於「連帶保證人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保證書全部條文，且已充分了解，並承諾簽立本保證書」文字記載上簽名確認等情，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39頁）。足見黃丹珮於締約之際應可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知悉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之金額，而得評估未來需承擔之最大風險，自無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之情形。從而，黃丹珮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⑵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分別定有明文。該條關於定型化契約限制，於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內容對他方顯失公平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就連續發生之債務為保證而未定有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通知債權人終止保證契約；前項情形，保證人對於通知到達債權人後所發生主債務人之債務，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保證書雖為原告單方所製作之定型化契約，然承上所述，系爭保證書就黃丹珮負擔之義務部分已以粗體黑標提醒黃丹珮，並提供黃丹珮合理審閱期間了解契約全部條文後始黃丹珮親自簽訂。再者，系爭保證書係保證他人間債務之清償責任，倘經風險評估後，亦可選擇不訂立保證契約，尚無其未為保證人即生不利益，或經濟生活受制於華南銀行不得不為保證之情形。況且系爭保證書於第8條亦明定黃丹珮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保證契約。系爭保證書內容顯已公平兼顧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並無顯失公平、或加重黃丹珮之責任、或於黃丹珮有重大不利益之情事。益徵黃丹珮辯稱依據民法第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規定，系爭保證書有關保證人黃丹珮負連帶清償高詰公司債務之約定為無效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對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逾此範圍部分，則為無理由。
　⒊被告抗辯如附表一、二所示債務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有據？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有明文。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與高詰公司間約定借（墊）款週年利率如附表一、二所示；約定違約金為約定借（墊）款利率10%、或20%等情，有授信約定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16頁、第24頁、第32頁）。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雖抗辯本件雙方約定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渠等上開抗辯，自難認有據。復依據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計算，附表一、二所示借款逾期6個月以內者，違約金之週年利率各為0.294%、0.330992%、0.222%、0.67443%、0.67337%、0.62255%、0.65855%；逾期超過6個月者，違約金週年利率各為0.588%、0.661984%、0.444%、1.34886%、1.34674%、1.2451%、1.3171%。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尚屬輕微，參酌目前社會經濟狀況及原告因被告違約所受損害，並無有過高之情。從而，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雙方所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之約定乙節，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黃丹杏及鄭一農為高詰公司與原告間如附表一、二所示借款債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借款債務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另黃丹珮與黃丹杏及鄭一農另與原告簽立系爭保證書保證於高詰公司1億2,000萬元債務限度，願與高詰公司負連當清償任。是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一：
		編號

		借款金額



		積欠本金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約定利率20%



		1

		1,200,000元

		566,611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2

		4,800,000元

		2,266,429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3

		8,000,000元

		8,000,000元

		113年11月1日



		113年11月1日



		自113年11月1日
至清償日

		3.30992%

		自113年12月2日起至114年6月1日

		自114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



		4

		1,800,000元

		1,743,159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5

		7,200,000元

		6,972,642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19,548,841元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美元)

		積欠本金
(美元)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

		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



		1

		118,214.56元

		109,788.10元

		113年5月20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0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1日起至114年12月20日

		自113年12月21日起至清償日



		2

		52,381.48元

		52,381.48元

		113年5月21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1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21日

		自114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



		3

		87,533.54元

		87,533.54元

		113年5月23日



		113年11月19日

		自113年5月23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4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

		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



		4

		102,434.52元

		102,434.52元

		113年5月31日



		113年11月27日

		自113年5月31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

		自114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



		5

		101,571.66元

		101,571.66元

		113年6月4日



		113年11月29日

		自113年6月4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5日起至114年1月4日

		自114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



		6

		70,798.92元

		0元

		113年6月6日



		113年12月3日



		自113年6月6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7日起至114年1月6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



		7

		79,567.84元

		64,146.960元

		113年6月11日



		113年12月6日



		自113年6月1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12日起至114年1月11日

		自114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



		8

		193,416.96元

		193,416.96元

		113年6月21日



		113年12月18日

		自113年6月2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2日起至114年1月21日

		自114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



		9

		198,518.84元

		198,518.8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0

		109,783.3元

		109,783.3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1

		221,727.32元

		221,727.32元

		113年6月27日



		113年12月24日

		自113年6月27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8日起至114年1月27日

		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



		12

		194,018.83元

		194,018.83元

		113年7月5日



		113年12月31日

		自113年7月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2月5日

		自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13

		84,027.69元

		84,027.69元

		113年8月13日



		114年2月7日



		自113年8月13日
至清償日

		6.2255%



		自113年9月14日起至114年3月13日

		自114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



		14

		124,197.11元

		124,197.11元

		113年10月29日

		114年4月25日



		自113年10月29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1月30日起至114年5月29日

		自114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



		15

		109,554.79元

		109,554.79元

		113年11月4日



		114年5月2日



		自113年11月4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2月5日起至114年6月4日

		自114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美元 1,753,101.10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445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涂雲傑  

            蕭德富  

            陳詩婷  

被      告  黃丹珮  



            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 上 一人

法定代理人  黃丹杏  

被      告  鄭一農  

上 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陳芝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黃丹珮應於新臺幣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95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詰公司）邀同被告黃丹杏、鄭一農（以下逕稱其名，與高詰公司及黃丹珮合稱被告）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8月18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600萬元）、於113年9月48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限此次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00萬元）及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立授信契約書（週轉性支出專用：金額9,000萬元）。高詰公司並分別於110年8月23日向原告借款600萬元（目前餘額為283萬3,040元整）、113年9月5日借款900萬元、113年11月l日借款800萬元，約定利率及到期日如附表一所示。惟高詰公司僅依約分別分期攤還本金及利息至113年10月23日、113年11月5日及113年11月1日，此後即未再按期攤還，經原告多次催討仍未清償，依授信契約書約定，均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應視為全部到期，累計尚欠債權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本金、利息、違約金均未清償。

㈡、高詰光電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9日出具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董監事會議紀錄，表明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其關係企業BEST TRADE ENTERPRISE LIMITED（下稱BEST公司）使用，高詰公司同意與境外公司就境外公司使用移轉額度之授信餘額，負連帶債務人之責。並因營運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自113年5月20日起於附表二所示借款日，向原告申請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共計美金184萬7,747.36元，並約定如附表二所示利率、到期日、違約金，本息則於到期日一次清償，惟高詰公司於附表二所示借款屆期時，並未依約清償債務，經原告行使抵銷權抵銷存款後，高詰公司尚積欠原告本金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利息、違約金。

㈢、另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於108年10月5日與原告簽署保證書(下稱系爭保證書)，約定渠等與高詰公司於1億2,000萬元之債務範圍，對原告負連帶清償責任。黃丹杏、鄭一農、黃丹珮均為上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依法應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且附表一、二之借款債務既經視為全部到期，渠等依法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㈣、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美金175萬3,101.10元，及附表一、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二、被告辯稱：

㈠、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部分：原告請求高詰公司給付附表二借款債務部分，原告固提出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高詰公司之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然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且上開聲明書或會議紀錄，均無提及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須負連帶責任，在無法律明文或特別約定之情況，高詰公司自不應就BE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又原告請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部分，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經營及大環境影響所致，並非高詰公司不願如期還款，且此一違約情狀，係屬違約狀態之延續，並非重覆發生違約行為，應審酌高詰公司先前均有如期還款，實係因不可歸責於高詰公司之因素而導致違約，原告所請求之違約金過高，請求依法酌減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黃丹珮部分：黃丹珮本人並未於授信契約書保證人欄位簽名。而系爭保證書係由原告預擬之定型化契約，保證債務及於高詰公司現在及未來對原告所負之債務，即已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應有危險擴張條款或異常條款之適用，或符合民法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該約定為無效約定。再者，黃丹珮與高詰公司之營運業務並無實質關聯，亦未參與高詰公司向原告申請借款之任何過程，對於高詰公司向原告借款之數額、期限、利息、擔保品以及其他授信條件等事項，黃丹珮均一無所悉，也從未自高詰公司獲得任何因借款而產生之利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與高詰公司邀約黃丹杏、鄭一農擔任連帶保證人，於108年、110年、113年簽訂授信契約書。高詰公司於簽訂授信契約書後於110年8月23日起出具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陸續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一所示借款，並約定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復因資金週轉暨營運購料所需，向原告借貸如附表二所示美金，並約定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高詰公司嗣因借款日屆期未清償，或因未依約清償債務視同到期，尚積欠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等情，有授信契約書、保證書、放款戶帳號資料查詢申請單、客戶別進口到期資料查詢、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增補契約暨申請書、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為證【114年度司促字第4354號支付命令卷(下稱支付命令卷)第15至43頁、第53至136頁）】，足堪信為真實。

㈡、原告主張被告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事項論述如下：

　⒈高詰公司抗辯其非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借款人，是否有據？

　　高詰公司雖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實際運用款項之人為BEST公司，且高詰公司提出之授信額度調配供國外企業使用聲明書及董監事會議紀錄並未表示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自不負清償責任等語。惟查，高詰公司與BEST公司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關係企業，高詰公司對於BEST公司具有100%之控制權等情，有聲明書在卷可按(本支付命令卷第50頁）。高詰公司因與BEST關係密切，始聲請將原告核准高詰公司之進口遠期信用狀-三角額度6,000萬元調配至原告OBU分行予BEST公司共同使用，且高詰公司於如附表二各編號所示時間向原告聲請動撥國外應付帳款外匯融資時，均係以高詰公司為申請人暨借款人名義提出申請，而原告核撥之貸款金額亦係以高詰公司名義匯款給出口商等情，有授信動撥申請書兼借款憑證、進口到單交易記錄單、匯出匯款申請書等件影本在卷足證（支付命令卷第75至136頁）。益徵被告抗辯附表二所示借款債務之實際使用人為BEST公司，並非高詰公司，高詰公司無須負清償責任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原告主張高詰公司為附表二所示借款之借款人應負清償任；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為高詰公司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對於高詰公司有關附表二所示之借款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等情，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⒉黃丹珮抗辯系爭保證書為定型化契約，依據民法第第247條之1第2款、第4款規定，應屬無效之約定等情，是否有據？

　⑴按保證人與債權人約定就債權人與主債務人間所生一定債之關係範圍內之不特定債務，預定最高限額，由保證人保證之契約，學說上稱為最高限額保證。此種保證契約如定有期間，在該期間內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不逾最高限額者，均為保證契約效力所及；如未定期間，保證契約在未經保證人依民法第754條規定終止或有其他消滅原因以前，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亦同。故在該保證契約有效期間內，已發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縱因清償或其他事由而減少或消滅，該保證契約依然有效，嗣後所生約定範圍內之債務，於不逾最高限額者，債權人仍得請求保證人履行保證責任（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保證書約定「連帶保證人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向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含總行及所屬各分支機構）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貴行現在（包含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將來所負之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損害賠償等及其他一切債務以新台幣1億2,000萬元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保證人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按（支付命令卷第39頁）。系爭保證書係約定黃丹珮、黃丹杏、鄭一農就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及將來所負之一切債務以1億2,000萬元為限，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未定期限之最高限額保證，雖該約款為定型化約款。然觀諸系爭保證書記載關於黃丹珮連帶保證高詰公司對於原告「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之債務）及將來於第一條所負之債務範圍內以新臺幣壹億貳仟萬元整為限額（含本金及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願與主債務人負連帶清償之責任」及「第1條債務範圍包括借款、票據、透支、墊款、保證及其他基於授信關係所生之債務，並包括其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關有費用。（本項為個別商議條款）」等文字，均較其他約款明顯放大，且以粗黑體字標示，衡情已足提醒黃丹珮注意，且明載在一定限額即1億2,000萬元之範圍內負保證責任，亦非漫無責任限制。再者，黃丹珮除於系爭保證書保證人欄位簽名外，並於「連帶保證人已於合理期間內，審閱本保證書全部條文，且已充分了解，並承諾簽立本保證書」文字記載上簽名確認等情，有系爭保證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39頁）。足見黃丹珮於締約之際應可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知悉負擔連帶清償責任之金額，而得評估未來需承擔之最大風險，自無超出黃丹珮可能預見範圍之情形。從而，黃丹珮上開辯詞，洵屬無據，不足採信。

　⑵次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之約定，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分別定有明文。該條關於定型化契約限制，於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其內容對他方顯失公平者始有適用（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13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就連續發生之債務為保證而未定有期間者，保證人得隨時通知債權人終止保證契約；前項情形，保證人對於通知到達債權人後所發生主債務人之債務，不負保證責任，民法第7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保證書雖為原告單方所製作之定型化契約，然承上所述，系爭保證書就黃丹珮負擔之義務部分已以粗體黑標提醒黃丹珮，並提供黃丹珮合理審閱期間了解契約全部條文後始黃丹珮親自簽訂。再者，系爭保證書係保證他人間債務之清償責任，倘經風險評估後，亦可選擇不訂立保證契約，尚無其未為保證人即生不利益，或經濟生活受制於華南銀行不得不為保證之情形。況且系爭保證書於第8條亦明定黃丹珮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終止保證契約。系爭保證書內容顯已公平兼顧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並無顯失公平、或加重黃丹珮之責任、或於黃丹珮有重大不利益之情事。益徵黃丹珮辯稱依據民法第民法第247條之1第2、4款規定，系爭保證書有關保證人黃丹珮負連帶清償高詰公司債務之約定為無效等語，顯屬無據，不足憑採。從而，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對於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債務負連帶清償責任，逾此範圍部分，則為無理由。

　⒊被告抗辯如附表一、二所示債務之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是否有據？

　⑴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固有明文。惟約定違約金過高與否之事實，應由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事實之債務人負舉證責任，非謂法院須依職權蒐集、調查有關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額是否有過高情事，而因此排除債務人就違約金過高之利己事實，依辯論主義所應負之主張及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111年度台上字第3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原告與高詰公司間約定借（墊）款週年利率如附表一、二所示；約定違約金為約定借（墊）款利率10%、或20%等情，有授信約定書在卷可證（支付命令卷第16頁、第24頁、第32頁）。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雖抗辯本件雙方約定違約金過高應予酌減，然並未提出任何事證供本院審酌，渠等上開抗辯，自難認有據。復依據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計算，附表一、二所示借款逾期6個月以內者，違約金之週年利率各為0.294%、0.330992%、0.222%、0.67443%、0.67337%、0.62255%、0.65855%；逾期超過6個月者，違約金週年利率各為0.588%、0.661984%、0.444%、1.34886%、1.34674%、1.2451%、1.3171%。雙方有關違約金之約定尚屬輕微，參酌目前社會經濟狀況及原告因被告違約所受損害，並無有過高之情。從而，被告請求依民法第252條規定予以酌減雙方所約定如附表一、二所示違約金之約定乙節，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黃丹杏及鄭一農為高詰公司與原告間如附表一、二所示借款債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就如附表一、二所示借款債務與高詰公司負連帶清償責任。另黃丹珮與黃丹杏及鄭一農另與原告簽立系爭保證書保證於高詰公司1億2,000萬元債務限度，願與高詰公司負連當清償任。是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黃丹珮應於1億2,000萬元範圍內，與高詰公司、黃丹杏、鄭一農連帶給付原告1,954萬8,841元及如附表一所示之利息、違約金，與美金175萬3,101.10元及如附表二所示之利息、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詳予論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婉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書記官　張育慈

附表一：

編號 借款金額  積欠本金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逾期超過六個月者按約定利率20% 1 1,200,000元 566,611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2 4,800,000元 2,266,429元 110年8月23日  113年10月23日 自113年10月23日至清償日 2.94% 自113年11月24日起至114年5月23日 自114年5月24日起至清償日 3 8,000,000元 8,000,000元 113年11月1日  113年11月1日  自113年11月1日 至清償日 3.30992% 自113年12月2日起至114年6月1日 自114年6月2日起至清償日 4 1,800,000元 1,743,159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5 7,200,000元 6,972,642元 113年9月5日  113年11月5日  自113年11月5日 至清償日 2.22% 自113年12月6日起至114年6月5日 自114年6月6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19,548,841元       

附表二

編號 借款金額 （美元) 積欠本金 (美元) 借款日(民國) 到期日(民國) 利息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違約金計算期間及利率         逾期在六個月內部分按約定利率10 % 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 1 118,214.56元 109,788.10元 113年5月20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0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1日起至114年12月20日 自113年12月21日起至清償日 2 52,381.48元 52,381.48元 113年5月21日  113年11月15日 自113年5月21日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2日起至114年12月21日 自114年12月22日起至清償日 3 87,533.54元 87,533.54元 113年5月23日  113年11月19日 自113年5月23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6月24日起至114年12月23日 自113年12月24日起至清償日 4 102,434.52元 102,434.52元 113年5月31日  113年11月27日 自113年5月31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 自114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 5 101,571.66元 101,571.66元 113年6月4日  113年11月29日 自113年6月4日 至清償日 6.7443%  自113年7月5日起至114年1月4日 自114年1月5日起至清償日 6 70,798.92元 0元 113年6月6日  113年12月3日  自113年6月6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7日起至114年1月6日 自114年1月7日起至清償日 7 79,567.84元 64,146.960元 113年6月11日  113年12月6日  自113年6月1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12日起至114年1月11日 自114年1月12日起至清償日 8 193,416.96元 193,416.96元 113年6月21日  113年12月18日 自113年6月21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2日起至114年1月21日 自114年1月22日起至清償日 9 198,518.84元 198,518.84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0 109,783.3元 109,783.3元 113年6月25日  113年12月20日 自113年6月2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6日起至114年1月25日 自114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 11 221,727.32元 221,727.32元 113年6月27日  113年12月24日 自113年6月27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7月28日起至114年1月27日 自114年1月28日起至清償日 12 194,018.83元 194,018.83元 113年7月5日  113年12月31日 自113年7月5日 至清償日 6.7337%  自113年8月6日起至114年2月5日 自114年2月6日起至清償日 13 84,027.69元 84,027.69元 113年8月13日  114年2月7日  自113年8月13日 至清償日 6.2255%  自113年9月14日起至114年3月13日 自114年3月14日起至清償日 14 124,197.11元 124,197.11元 113年10月29日 114年4月25日  自113年10月29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1月30日起至114年5月29日 自114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 15 109,554.79元 109,554.79元 113年11月4日  114年5月2日  自113年11月4日至清償日 6.5855%  自113年12月5日起至114年6月4日 自114年6月5日起至清償日 本金合計  美元 1,753,101.10元       



　　　　　　　　　　　　　　　　　　



